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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 /公司法人格否认 0制度的面纱
) ) ) 论 /法人格否认制度 0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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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实质, 并不在于对有限责任的否定, 而是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否定。法人格否认制度适

用的法律结果, 是在特定法律关系当中, 将公司与股东或者其他特定的责任者视为一个整体, 从而对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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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法人格否认0制度概述

在多数学者看来 ,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 是对股东有

限责任或者说是对公司独立责任的否定: 法人格否认的 /直

接后果就是否认股东的有限责任而改负无限责任0 [ 1], 它

/是借否认公司法人人格之名, 求否认股东有限责任之

实。0 [2]故 /公司法人格否认实质上是民法中公司的股东对

公司债务所负的有限责任向最初自然人的无限责任之

复归。0 [3]

然而, 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并不是一回事。在

承认无限公司的国家,股东并不都能享有有限责任特权; 而

有限合伙尽管并不拥有独立的法人格,其部分成员却可以承

担 /有限责任0。可见公司人格与有限责任之间并没有必然

的对应关系, 对有限责任之否定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公司独立

人格之否定。是以, 如果法人格否认的实质的确是对有限责

任的否定, 则 /法人格否认0就词不达意,名不副实了。

何以造成这种情形? 尽管有学者认为是 /翻译时选词

不准0 [ 4], 但类似问题在不存在翻译需要的英美国家也同样

存在。如果说英语中的 /揭开公司面纱 ( L ifting the Corporate

Ve il) 0、/刺破公司面纱 ( P ierc ing the Corpo ra teV eil) 0之类的

术语还显得比较模糊的话, 那么美国的 /无视法人实体 ( D is-

regard the Co rpo ra te Entity ) 0、/法人性之否认 ( D isregard o f

Corporateness) 0则明显强调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否定。但是

对这个术语的解释, 多数学者还是着眼于有限责任及其缺

陷。美国普遍的观点认为, /揭开公司面纱仅仅涉及特定股

东对公司的某个具体债务是否要承担责任的问题,法院判决

中使用这个概念是作为要求股东承担或者不承担责任的依

据。0 [ 5]美国著名公司法学者克拉克也认为, 揭开公司面纱

案件的 /共性在于寻求救济的性质 ) ) ) 要求以股东直接控

制的个人资产来承担公司责任,而不在于提供的救济千篇一

律,普通适应。0 [6] 53实践中, 多数法院也持相似的态度, 在泛

道尔公司诉未来石油化学公司一案判决中, 法官写道: /在

符合下列两个条件的时候, 公司人格应当被忽略, 其有限责

任面纱应当被揭开, , , 0 [ 7]明确指出所谓公司 /面纱0, 就

是 /有限责任0。

该如何认识 /法人格否认0制度的 /名0与 /实0? 为回答

这个问题,本文拟从上文的一个基础性的论断入手, 反思公

司法人格否认的实质在于有限责任的否定这个命题, 进而探

究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考虑到这个制度产生于英美国

家,而且在英美法系这个制度也相对更为成熟,因此, 本文的

讨论将从美英的判例法开始,通过实证分析来探究法人格否

认的法律效果,并通过与有限责任否定的效果进行比较, 来

追寻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实质。

二  法人格否认效果之权利义务

关于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法律效果, 国内众多的著作

与文章过于强调 /追究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法律责

任0, 而这个责任也局限在财产责任, 即主张通过法人格否

认制度来要求股东以自己的财产对公司的负债承担责任。

事实并非如此。在英美判例法中, 揭开公司面纱对于当事人

权利义务的影响,至少存在以下几种情形。

(一 )承担财产责任

在公司法人格被否认之后,最常见的一种法律效果就是

由股东或者其他责任人以其自有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对此进一步作如下之解释:首先, 公司对外负有债务,而且通

常公司自身无力独立完全清偿这笔债务,因此公司的债权人

才会主张法人格否认。第二, 上述的公司债务限于财产性债

务。第三, 上述的公司债务以财产给付为内容, 并不考虑其

产生的原因。即债务既可能是约定的,也可能是法定的。

(二 )承担其他责任

这里的 /其他0责任, 可谓五花八门。在英国的 Jones诉

L ipman一案 ¹中, 是履行转让土地所有权的义务。而在美国

燃料公司诉犹他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案例 º 中, 法人格否认

的是为了让被告公司接受其股东与原告合同中仲裁条款的

约束。

这种情形与第一种类型的主要区别在于义务性质的不

同。本文之所以将这两者区别对待,主要是因为类型一更为

常见, 而且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否定而不

是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否定, 因此单列出来以示突出, 也方便

下文的进一步分析辨析。另外 ,非财产性义务的承受常常发

生在所谓的反向法人格否认或者叫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

场合。

(三 )确定权利义务之有无

在某些案例中, 当事人主张法人格否认的目的, 在于通

过这个制度来改变相应的主体身份,以确定特定权利义务的

发生或消灭。例如在美国著名的州政府诉达拉斯第四酒类

仓库案 » 中,法院否定了 4个公司的独立人格, 将其视为一

个整体、一个人格,其雇工总数已超过 8人, 因此根据法律的

规定, 应当承担为每个员工购买失业保险的义务。而在英国

的 F. G. (电影 )有限公司上诉案¼150中, 英国法院否定了公

司独立人格的目的, 是认定以 (英国 )公司名义生产的影片,

其实并不能算是英国电影, 故而不得享有英国本国影片的优

惠待遇。

可见, 在第三类案件中,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在于变更

相关的主体身份, 并根据新的主体身份判断权利义务能否发

生或者消灭。这里不发生权利或者义务的移转,而前两种类

型中, 法人格否认的目的,在于确定既有义务的承担主体, 其

间不同是十分明显的。

(四 )间接影响权利义务

上述类型中, 法人格否认都直接与权利义务的得失变更

相联系。而在很多情况下, 法人格否认的目的, 直接指向权

利义务以外的其他因素, 当然这些因素最终会对当事人的权

利义务发生影响, 但其作用明显是间接的。例如在英国的亚

当斯诉盖普工业公司案 ½中,原告要求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

目的, 是根据子公司在美国应诉的事实, 认定英国的母公司

已经在美国法院应诉了, 并据此要求英国法院承认和执行该

美国判决。

在另外一些场合 ,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直接作用于

诸如管辖权等程序方面的因素 ,并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

产生间接的影响。例如美国联邦法院在帝国钢铁公司诉高

等法院一案中, 以母公司与子公司之内在关系为由, 裁定母

公司在该州从事经营业务, 因而, 该州联邦法院对该案享有

司法管辖权 ¼137。

在上述四种情形之外,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 即由

公司的股东或者是公司自身提出法人格否认的主张, 这被称

为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制度。公司的内部人通过这种

制度,通常是为了达到两种效果, 其一是为公司或者股东主

张某种现实的利益, 如英国的 D. H. N. 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案¾。其二, 内部人主张反向刺破, 也可以是为了对抗第三

人对公司的某种主张或者请求,如英国的哈罗德# 霍德武斯

公司诉卡迪斯案 ¿。

三  法人格否认效果之主体范围

一般认为,法人格否认将导致公司与相关的主体被看作

一个整体,一个人格, 来承受原来由公司独立承受的权利或

者义务。但是由于 /法人格否认的效力仅存在于实体法中,

而且不直接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0 [ 8]165,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往往以公司与其他相关主体共同承受相应的权利义务。那

么 /公司与其他相关主体 0, 究竟是指哪些? 对此问题司法

实践和学说理论都没有一致的意见。本文认为至少应包括

以下四种可能。

(一 )公司控制股东 /实际受益人

在法人格否认的案件中,最为常见的结果就是由控制股

东与公司一道享有权利或者承担义务了。需注意的是, /揭

开公司面纱直索公司背后股东的责任, 自然是对公司积极股

东而言,消极股东并不因此而受到牵连, 其有限责任仍然得

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0 [ 8] 154

另外,有些法院对股东的身份也即 /持有公司股份0作

非常宽松的理解,认为即使没有登记为股东, 但只要从公司

股份中获得实际的利益, 就可能被认为持有公司的股份。在

弗斯马克资产公司案中,法院一方面认为持有公司股份是否

认公司人格并要求其承担责任的基本前提, 但同时认为, 丈

夫的股份实际上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而 /妻子对丈夫所持有

股份享有的夫妻共有财产利益, , ,足以满足 -持有股份 .

这个要求。0 [ 9]并因此否认了公司人格并要求名义上并不是

股东的股东妻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二 )实际控制人

非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能否在法人格被否认之后被要求

承担责任,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以及学说理论中都存在比较大

的争议。多数法院和学说持否定态度, 我国学者基本上也持

相同的见解,认为对于董事经理等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

为, /不能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 而只能依有关公司法

之规定适用董事经理之责任。0 [ 8] 154

但也有少数美国法院主张, /不持有股份并不必然是决

定性的。相反, -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 . 和法律公正的要求

才是决定性的。0 [ 10]笔者也主张, 所谓的董事经理责任其实

是公司内部责任,只能保护公司以及相应的股东之合法利益

不受董事经理之滥用职权行为之损害, 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利

益明显不够,因为债权人并不能直接要求董事经理承担这种

责任。而保护公司债权人之合法利益不受滥用公司人格行

为之损害,本就是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首

要的任务,因为将董事经理排除在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范围

之外,对于法人格否认制度价值之实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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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行为人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意味着其可以从公司

处获得某种利益, 因此纽约州法院认为, /非股东的被告如

果-对公司实施了相当之控制 ,以至于完全无视公司形式并

将公司资产当作己有加以管理与使用 . , 则该被告事实上就

是公司的衡平所有人0 [ 11] , 因此也就符合了英美法在使用法

人格否认制度上通常所进行了 /利益与所有相统一0的

测试。

(三 )公司自身

在上述的两种情形中, 尽管公司自身的独立人格被否

定, 因而不再是相应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但是公司还需要作

为与积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等其他主体一道作为整体之

部分参与具体的法律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此外, 在否认公司人格以确定权利义务之有无的场合,

当事人的目的在于确定特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发生或者消灭,

并不涉及到权利义务主体的变化,因此相应的法律主体就只

能是公司自身了。在 NLRB诉总测调查服务公司案À以及

约翰# 韦利父子诉利文斯敦案 Á中, 都是原先的公司被解

散, 然后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再利用公司解散之后的资产与

物质条件重新注册公司并招聘员工。法院通过法人格否认

制度的适用, 判定前后成立的公司是同一个人格, 因此前身

与相关工会之间所签定的集体劳动合同对后任公司同样具

有约束力。

(四 )其他相关经济实体

在一些场合, 公司人格被否认之后的主体, 可以不是积

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也不是公司自身,而是其他的一些

与公司有着特定密切联系的经济实体,这在公司集团的场合

尤其明显。有时候, 在公司法人格被否认之后, 被要求一起

承担责任的是母公司和孙公司 (即子公司设立的子公司 ),

有时候则是所谓的兄弟姐妹公司,也就是由同一个股东设立

的或者由同一个主体控制的若干个其他的公司 (或者实

体 )。例如在美国著名的沃克维斯基诉卡尔顿案 Â中, 法院

判决该 10个兄弟姐妹公司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责任。

上述美英判例说明,在公司面纱被揭开之后, 其效果并

不局限于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法院很可能会要求

股东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有时候甚

至是将不同时期存在的相关公司视作一个法律上的整体, 这

些情况都是有限责任否定所无法涵盖的,下文将对此作进一

步的探讨。

四  法人格否认的实质

在分析了法人格否认的法律效果之后,我们再回到开始

的问题, 法人格否认就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否认吗? 为此,

需要首先对人格否定与有限责任否定的概念做简要的分析。

(一 )有限责任及其否定

对 /有限责任0的概念, 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强调责任的

/有限0性。有限责任意味着股东的责任以出资为限, 即以

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认购的股份为限 ,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因此, 有限责任的对立面是 /无限责任0。而所谓有限责任

的否定, 也就是对责任的 /有限性0的否定, 即股东需要对公

司债务承担责任, 也就是前引学者所主张的 /向最初自然人

的无限责任之复归。0

有限责任否定有三个隐含的涵义: 第一, 有限责任否定

之后,责任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不涉及其他主体。

第二,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要求意味着, 公司并没有因为所

谓的 /有限责任否定0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从相关法律关系

中解放出来。相反,它的法律责任依然存在, 公司依然是该

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第三, 有限责任的内容是 /以出资为

限0, 出资必定是财产性的义务, 因此有限责任被否定之后,

股东对公司债务所承担的,也只能是财产性责任而不可能是

其他性质的责任。

(二 )公司独立人格及其否定

从法理角度来看,人格是 /民事主体在法律上的地位 0,

拥有 /人格0者, 是 /能够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 即法

律上的人。0 [ 8] 3在抽象意义上, 法人格是一种参与民事法律

关系的资格;而在具体法律关系中, 人格意味着主体享有权

利以及承担义务的法律地位。由是出发, 在具体法律关系当

中对法人格的个案否定,就只能是对公司在具体法律关系中

的法律地位的否定,而不是对抽象主体资格的否定。所以公

司独立人格的否定, 意味着公司因为面纱被揭开, 其在具体

法律关系中作为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的丧失。

公司人格被否定,会产生两个方面的法律后果:首先,公

司在具体法律关系中法律地位的丧失, 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体

现为当事人的更换, 而不是增加新的当事人, 这与有限责任

否定明显不同。其次, 公司独立人格否认之后, 公司与其他

主体被合并为一个整体来参与法律关系, 这里会涉及到资产

的统一、行为的归属以及权利义务的变动等多重方面, 因为

公司人格独立性的法律意义本身就是全面的, 不仅仅是取得

权利或者承担义务, 还包括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等

等。因此不论是从主体范围还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来说,独立人格否定都足以对前述的法人格否认的不同法

律效果提供充分有效的解释。

(三 )法人格否认的实质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 有限责任否定仅仅与

法人格否认制度中的一部分案件在法律效果方面比较相似,

即通过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来要求股东为公司的财产性

债务承担责任的场合。但是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完全可

以出现其他的法律效果,在主体方面可能会涉及非股东的其

他主体,在内容方面可能出现承担财产责任以外的其他情

形,这些与有限责任的否定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联系。因此首

先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有限责任否定不足以解释法人格否

认制度的所有情形。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就法人格否认制度中要求股东为

公司负债承担财产责任的场合,究竟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否

定还是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否定? 对此本文主张这里否认的

还是公司的独立人格而不是股东的有限责任。因为利用独

立人格的否定也可以同样对这种情形提供合理的解释而没

有必要援引所谓的有限责任否定的理论, 而且援引有限责任

否认理论还会带来新的理论问题。

在公司债权人通过刺破公司面纱制度来要求股东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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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务承担财产责任的场合, 否认公司独立人格与否认股东

有限责任可以达到基本相同的法律效果,那就是将公司以及

责任股东的财产之整体, 作为保证债权人债权清偿的责任财

产。在这一点上, 两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所不同者, 在有

限责任否定的场合, 是两个主体共同承担责任, 而在独立人

格否定的场合, 是在特定法律关系当中, 将公司与股东视为

一个整体共同承担责任。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股

东与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存在, 因此

在实践中, 通常表现为公司与股东以各自独立的名义共同承

担责任。这也就往往造成了公司的独立人格还没有被否认

而仅仅是否定了股东的有限责任特权的假象。

尽管在要求股东为公司负债承担责任的场合,有限责任

否定与独立人格否定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但独立人格否定

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因为如果主张公司独立人格被否定,

则公司的独立人格丧失, 因此公司从具体法律关系中退出,

而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取代了公司原来的法律地位,成为债务

人: 公司与股东所承担的都是自己的责任。而在主张有限责

任否定的场合, 公司依然是债务人,因此股东是为公司的负

债承担责任, 即股东承担的是他人责任。那么股东为什么要

为他人承担责任? 各国的司法判决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

后又都回到了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导致公司独立性的丧失这

个关键上来, 也就是说, 即使可以用有限责任否定来解释法

人格否定中的这些情形, 最后还需要用独立人格的否定来对

有限责任否定提供解释。因此用有限责任否定来解释法人

格否认制度纯属多余。

不仅如此, 主张有限责任否定还将面临很现实的难题。

因为有限责任否定以承认公司与股东的独立人格为前提, 那

么这两个主体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们如何对公司债权

人共同承担责任? 对此问题主张有限责任否定的学者至今

还未能充分解释清楚。

行文至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法人格否认理论

以及相应的英美法上的刺破公司面纱制度在本质上是将公

司与有关的股东、其他控制者或者密切关联的其他经济实体

/视为一体0, 当作一个法律上的人格来对待 ,并由此来决定

权利义务能否发生、是否存在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的实际的承

担者, 这是通过对公司的独立人格加以否定而实现的,有限

责任否定并不足以对所有揭开公司面纱的判例提供充分的

解释, 因此 /法人格否认的本质就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否

定0的提法不能成立。而造成学界误将法人格否认的实质

归结为有限责任否定的原因, 恰恰就是因为有限责任否定与

法人格否定案件中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案件法

律效果上基本相同, 而此类案件无疑占据了所有法人格否认

案件的绝大多数, 再加上公司的独立人格与股东优先责任之

间本身就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看,将所有

上述的那些否定公司独立人格的案件都统摄到 /法人格否

认制度0的名目之下,可谓是名至而实归。

五  对我国公司法的建议

关于法人格否认 ,我国公司法上的相应规定是第 20条

第 3款: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0另外公司法第 64条针对一人公司特别规定。

很显然,这里规定的法人格否认仅仅是对股东滥用独立人格

行为的惩罚,相应地只有公司债权人才是适格的诉讼原告,

而其法律后果也局限于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显

然这样的规定并不是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 至少未能完整

体现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真义。笔者建议将上述第 20条第 3

款修改为 /如果公司独立人格的存在, 在具体法律关系中有

碍于公平正义的实现, 则可以应相关当事人的要求, 将公司

与有关的股东、其他控制者或者密切关联的其他经济实体视

为一体,当作一个法律上的人格对待, 并由此决定权利义务

的发生、存在以及实际的承担者。0如是规定 ,方才契合了法

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真正完善了我国的法人格否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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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ets the needs o f the loca l econom ic and soc ia l development and is consistentw ith the developm ent law of the ir ow n, it is necessary to

update the concept, identify the o rienta tion, g ive prom inence to schoo l character istics, innovate education system, and im prove schoo l

qua 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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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o pierce the ve il of a corporation is not to deny lim ited liab ility to sha reho lders, but to deny the separa te persona lity

o f the corporation. In fact, to p ie rce the ve il of a co rpo ra tion is to trea t the co rpora tion and its shareholde rs or othe r stakeholde rs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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